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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886        股票简称：江河集团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6-028 

 

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 

            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 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6年4月19日收到上海证

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

（上证公函【2016】0392 号），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： 

    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－年度报告的内容

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”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

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请公

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

   一、整体经营情况 

    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四个季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5.68 亿元、35.51 亿元、38.22 

亿元和 52.16 亿元，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相对于第三季度增长36.47%。请补充披露：

（1）四季度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；（2）结合公司相关业务的季节性特点、往年各

季度波动情况、收入确认政策、应收款项等情况，说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幅较大

的合理性。 

    2、报告期内，公司来自境外（含港澳台）的营业收入为 48.10亿元，约占公司

营业收入的 30%。针对海外业务经营过程面临的风险，公司称已针对部分海外业务

区域进行业务模式变革。请补充披露具体的业务变革涉及的主要项目、变革方式与

进展，并说明相关影响。 

   二、建筑装饰业务 

    3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建筑装饰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60.68 亿元，同比增长1.06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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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其中占比最大的幕墙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减少12.41%。请结合我国固定资产

投资增幅下降的背景、幕墙市场的整体情况、公司项目投标情况等具体分析原因。 

    4、请根据《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号-建筑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建筑行

业指引》”）第十三条的规定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采用的质量控制体系、标准、并

就质量控制情况作出总体评价；（2）报告期内涉及的主要工程质量问题，并说明是

否可能产生工程回款、收入确认及诉讼仲裁等风险。 

    5、《建筑行业指引》的实施遵循“不披露既解释”原则，对于不披露、不适用

的条款，上市公司应当说明不披露的原因，或明确说明是否适用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

报告期内是否取得相关资质、是否发生资质被吊销情形；（2）相关融资是否存在影

响重大的分红限制、资产处臵、回购、担保等约束性安排；（3）是否有符合《建筑

行业指引》规定的重大项目。 

    三、医疗业务 

    报告期内，公司完成对大利亚眼科连锁医院Vision的收购，进入医疗健康领域。

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医疗业务收入占公司总收入比例较小。  

    6、年报显示， Vision采取垂直整合和连锁经营的业务模式，请补充披露垂直

整合的具体方式，连锁经营的盈利模式，并以流程图的形式说明医疗业务的主要流

程。 

    7、2016年3月18日，公司董事会同意与Vision共同出资设立北京江河威视眼科

医疗有限公司，在国内开拓眼科业务。请结合国内眼科市场情况、Vision 的眼科技

术特点，分析公司在国内开展眼科业务的比较优势。 

    8、2015年7月13日，公司与北控医疗签订战略合作协议，寻求在医疗健康管理

和服务领域开展战略合作。请补充披露与北控医疗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实施情况，

后续合作安排。 

    9、医疗技术人才作为医院运营的主要人力资源，对 Vision的经营有重要影响。

请补充披露吸引和培养医疗技术人才的具体措施，报告期内的人员流动率及员工总

数的变化。 

    10、报告期内，公司无形资产增加3.94 亿元，主要系合并Vision导致客户资源、

医疗认证、医生合同收益、商标及培训体系等的增加。请说明将上述项目作为无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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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进行确认与计量的具体依据，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   四、其他 

    11、报告期末，公司商业承兑票据余额1.86亿元，较期初增长约138%，占期末

应收票据总额的94%。请补充说明：（1）本期公司大量采用商业票据结算的原因；

（2）票据承兑是否涉及关联方；（3）结合公司客户等情况，补充分析票据转让、

收款等结算风险，并说明公司相应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；（4）截至目前该等票据的

到期和兑付情况。 

    12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多名董监高存在买卖公司股票，请公司自查相关减持行为

是否符合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[2015]18号》的规定。 

    13、年报中“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”显示，公司实现中标额为147元，请公司

核实并更正。 

    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

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    请你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3 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并以书面形式回

复我部。 

    根据上述函件要求，公司正组织有关部门积极准备答复工作，将尽快就上述事

项予以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4月 19日 


